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
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設置辦法 

 

中華民國 98 年 7月 1日 

第 98 次行政會議訂定 

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9 日 

第 160 次行政會議第 2次修訂 

 

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 92.10.20 台軍字第 0920146958 號令「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

制實施要點」，設立本校「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」（以下簡

稱校安中心）。 

第 二 條 依據教育部 92.12.01 台軍字第 0920168279 號函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

通報作業要點」，校安中心對於意外事件、安全維護事件、暴力事件與偏

差行為、管教衝突事件、天然災害事件、疾病事件等，負有通報處理之

責。 

第 三 條 以任務編組方式，校長為召集人，學務長為執行長，決定各次案件召集

之人數與人選，成立校園安全緊急應變小組，執行事件處理。 

第 四 條  視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嚴重程度，適時召開會議，研討決議減災、整備、

應變、復原等各項具體作為。 

第 五 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園安全緊急應變編組，如附表一。 

第 六 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，如附表二。 

第 七 條 校安中心以預防災害、事故等事件之發生，以及當事件發生時或發生後，

將傷害減至最低為處理目標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記： 

指揮督導 

雙向聯繫 

行政支援組 
( 總務長 ) 

1. 防災器材整備 

2. 災害編組搶救 

3. 災後復原重建 

附記： 

指揮督導 

雙向聯繫 

各縣市 

校外會 

作業管制組 

1. 依程序處理校安事件 
2. 必要時成立應變小組 

3. 災情蒐集與損失查報 

( 學務長 ) 

災害防救資源網絡 

( 警政、消防、醫療 ) 

決策指揮中心 

(   校 長 ) 

擬定決策與執行方案 1 
2. 指揮與督導 
3. 召開檢討會議 

新聞組 

) ( 主任秘書 

1. 統一對外發言 

2. 新聞發佈 

教育訓練組 
( 教務長 ) 

1. 防災教育 
2. 停課通知 

3. 復課輔導 

1.24 小時值勤 ( 人安、事安 ) 

2. 緊急事件處理 

權責單位 ) 
3. 通報作業 ( 導師、家長及 

4. 校安事件管制與續報 

本校校安中心 

(  專線： 03 8571463 ) - 

危機處理中心 

(  專線： 03 - 8577959 ) 

2. 門禁管制 

3. 聯繫相關單位 

小時值勤 1.24 ( 物安、地安 ) 

教育部校安中心 

( 專線： 02 - 33437855) 
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園安全緊急應變編組 



 

 

結束 

通報學校校安中心並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

 

掌握正確災害訊息，通報督導單位 
（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） 

 

學校適當資源人力介入 

研判是否需要 
其他單位支援協助 

 

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

(醫院、消防 119、警察 110、社工) 

使人員遠離危險源 
(疏散、避難、封鎖、管制進入、通知警告、停課、安置、就醫) 

 

消除危險源 
(滅火、斷電、移除危險物品、壓制、驅離歹徒) 

 

通知家屬及相關單位、設立專責發言人 

 

復原(輔導、慰助、補課、設施修復) 

 
 
檢 討 與 改 善 ( 災 害 原 因 、 校 園 防 護 、 處 置 措 施 ) 

 
 

民眾通報 學生反映 學校發現 家長通報 警方通報 

接獲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
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

圖 


